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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投標須知 

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由機關填寫，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 

一、 標案名稱：110年度報廢財物變賣標售 

二、 標的分類：財物變賣。 

三、 招標機關名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 

     招標機關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111號。 

     聯絡人：卓洋村、電話：03-3322150 轉 168。 

四、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1式 1份。 

五、 投標文件使用之文字：中文。 

六、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臺幣。 

七、 保證金金額：新臺幣參千捌百元整。 

八、 保證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 

九、 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 

1.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

社、郵局、農會或漁會簽發指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

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

或保付支票。 

  2.郵局簽發指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為受款人之匯票。 

十、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電子領標，投標廠商請至本分署網站

(https://nrb.afa.gov.tw/-新聞最前線-本分署公告內下載)或政府採

購網（網址：http://web.pcc.gov.tw/）下載。 

十一、 開標日期及時間：民國 110年 9月 28日(二)上午 10時。 

十二、 開標地點：本分署 4 樓會議室。 

十三、 投標文件須於 110年 9月 27日下午 5時前，以郵遞、專人送達至下列 

  收件地點：(33065)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111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北區分署。【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請投標廠商盡量以郵寄 

  方式投標】 

十四、 開標決標：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 未檢附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所需審查項目者，包括公司證明文件、

保證金及投標單。 

2. 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規定者。 

3. 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低

於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 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機關訂定之格式不符者。 

5. 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機關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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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配合本分署防疫措施廠商到場人員限制 1人，以減少群聚方式

辦理，並遵守實聯制、量測體溫、全程佩戴醫用口罩及保持社交距

離，如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請另選派適當人

員到場；如參與開標人數過多，將改以視訊方式進行開標，將視疫

情變化滾動性調整。 

(三) 決標方式: 

1. 訂有底價，底價公開，投標金額在核定公告底價以上且為有效投標

單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為次得標人。最高標廠商有

二家以上者，當場進行比加價格。 

2. 如僅 1家投標時，仍得開標，但其投標金額在底價以上方得決標。     

   3. 總價決標(含稅)。 

十五、 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

件（營業項目內需具資源回收業、廢棄物處理業、廢棄物清理業或廢棄物

清除業）：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等，該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

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十六、 本案標售報廢財物、數量、標售底價詳如附表及標售清單。 

十七、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本案公告之日起至截止投標前，在辦公 

  時間內洽詢安排查看標的物，未申請查看者，視為自動放棄，嗣後不 

  得以此為由提出異議。 

十八、 查看廢品地點：(請事先電話聯絡廢品所在單位) 

(一) 分署本部：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111號（聯絡人：卓洋村，電話：

03-3322150轉 168） 

(二)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杭州南路 1段 15號 8樓（聯絡人：鄭如惠，電

話：02-23937231轉 233） 

(三) 新竹辦事處:新竹市民族路 111號（聯絡人：林淑慎 ，電話：

02-5327141轉 124） 

(四) 苗栗辦事處：苗栗市中正路 184號（聯絡人：曾于家，電話：

037-353211轉 23） 

十九、 標售標的所在地：詳如標售清單。 

二十、 標購者，須以全數乙批標購，不予零購。 

十九、點交期間及方式：得標廠商應於繳清價款後 7日（工作天）內自行搬 

      運得標物品，由機關按現狀交付標的物，運送、拆除及搬運費用概由 

      廠商自理；廠商並須依環保相關規定處理本批報廢財物，嗣後報廢品 

      及廢棄等處理問題，概與本分署無關，由得標廠商負完全之責任。 

二十、得標廠商於決標後，應在得標後7日（工作天）內一次繳清價款，得 

     標價款匯入「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帳號；0751700500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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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廢舊物資售價戶」內，有未於 

     規定期限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本分署得撤銷該得標人決標資 

     格，由次高標價者遞補為得標人。 

二十一、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 

       及契約文件、投標標價清單，連同資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 

       文件，密封後投標。外封套外部皆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採購 

       案號或招標標的。廠商所提供之投標、契約及履約文件，建議採雙面 

       列印，以節省紙張，愛惜資源。 

二十二 、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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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標售報廢財物底價及保證金金額表 

品名及數量 

一、 北區分署： 

    取樣設備(取樣管) 4套、不斷電系統 10台、精米機 8台、電

動脫殼機 2台、低溫冷藏櫃 1台、稻米外觀品質判別機 2台、礱谷

機 2台、離心式脫穀機 1台、公升容重計 2台、微量天平 1台、電

子天平 2台、稻谷水份測定器 4台、白米光電管白度計 1台、瓶口

型分注器 1台、單粒水分計 1台、稻米成分測定器 1台、個人電腦(不

含硬碟) 24台、黑白雷射印表機 10台、彩色雷射印表機 4台、圖形

掃描器 2台、刷卡機 2台、電話傳真機 6台、全數位電子按鍵電話

系統 1套、17吋防炫光護目鏡 9個、電扇 12台、碎紙機 3台、空

氣清淨機 1台、腰靠墊 4個、長櫃 1 個、辦公椅 8 張、檯燈 11 台、

電動訂書機 4台、打孔(洞)機 4台、A3專業護貝機 1台、真空包裝

機 1台、接縫機封口機 2台、掛鐘 2台、電話機 76台、小型收音機

1台、小型電冰箱 1台、攜帶式水份計 2台、記憶體 4片、記憶卡 2

片、錄音筆 1支、無線簡報器 1支、電子秤 43台、腳踏車 1輛、衛

星導航 1台、手部消毒器 1台、投影機 3台、網路交換器 6組、抽

屜櫃 1組、文件櫃 2個、電視盒 3台、液晶螢幕 4台、量斗器 2 台、

鍵盤架 4個、燒錄機 1台、掃描槍 1台、吸塵器 2台、木製辦公桌

1張、鐵櫃 4組、窗型冷氣 1台、分離式冷氣 4台、空壓機 1台、

電鍋 2台、線上資料分析監視器 2台、路由器 1台、監視系統主機

1組、48埠網路集線器 1台、護貝機 1台、金爐 1座。 

二、 台北辦事處： 

    印表機 3台、椅子 5張、螢幕 5台、光碟機 1台、條碼機 1 台、

投影機 1 台、刷卡機 1 台、電腦(不含硬碟)8 台、檯燈 3 台、腳踏

墊 7個、打洞機 2台、不斷電系統 2台、無線電話機 2具、監視系

統(不含硬碟) 1台、主機擴充槽 1個、網路交換器 2臺、磅秤 3台、

護腰 7個、電話 7具、鍵盤 14個、傳真機 1 台、筆電 2台 、螢幕

光學防窺片 10片。 

三、 新竹辦事處： 

    電風扇（立扇）4 台、電動計算機 6 台、電動訂書機 1 台、護

貝機 2 台、錄音筆 2 支、傳真機 1 台、簡報器 2 支、不斷電系統 2

台、電子秤 2台、平板電腦(不含硬碟) 9台、電子血壓計 1台、手

部消毒器 1個、額溫槍 1個、32型液晶電視 1 台、數位相機 2 台、

礱穀機 1台、個人電腦(不含硬碟) 14台、磁帶機(不含磁帶)1台、

印表機 1台、A3雷射印表機 3台、電腦顯示幕 17台、刷卡機 1 台、

網路伺服器(路由器) (不含硬碟)6 台、電傳視訊系統(不含硬碟)1

台、信號轉換器組(不含硬碟)1台、網路集線器 8台、硬碟 32個、

單槍投影機 1 台、多功能事務機 1 台、調查用 PDA 1 台、監視器 3

台、冷凍庫 1 台、冷藏櫃 1 台、低溫冷凍櫃 1 台、稻穀檢驗設備 2

台、 冷氣機 7台、麥克風 15支、擴音機 1組、健身腳踏車 1台。 

四、 苗栗辦事處： 

    伺服器 2台(不含硬碟)、磁帶機(不含磁帶)1台、彩色印表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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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黑白雷射印表機 1 台、刷卡機 1 台、網路伺服器(不含硬碟)1

台、公文網路伺服器(不含硬碟)1 台、信號轉換器 1 台、網路集線

器 2台、網路路由器(不含硬碟)1台、閘道式多功能資安防護設備(不

含硬碟)1 台、網路安全威脅記錄管理設備(不含硬碟)1 台、26CPM

數位影印機 1 台、窗型冷氣機 7 台、電冰箱 1台、程控三溫飲水機

1台、低溫冷凍櫃 1台、液晶電視 1台、傳真機 1 台、腳踏車 1 台、

無線簡報器 2 支、照明用具 3 個、來電顯示電話 1 台、數位電話機

2台、保險櫃 2台、置物櫃 2台、辦公桌 5張。                上

開物品儲放地點詳如報廢財物清冊 

標售底價 新臺幣參萬捌千元整 

保證金金額 新臺幣參千捌百元整 

備     註 

 

標的物係報廢品，按現狀辦理交付；運送、拆除及搬運費

用概由廠商自理；售後不得要求退回並返還價金，不得要

求瑕疵品擔保。 

 


